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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 7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 7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7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7月 18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圳湾段）3019 号天虹大厦

18楼 2 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5年 7月 14日。 

5.会议召集人：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章林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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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情况如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6 645,647,580 55.2380% 285 63,327,008 5.4179% 291 708,974,588 60.6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如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

数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4 7,877,127  0.6739% 285 63,327,008 5.4179% 289 71,204,135 6.0918% 

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各项子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7个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708,707,588 99.9623% 223,200  0.0315% 43,800  0.0062% 

1.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706,578,488 99.6620% 2,343,200  0.3305% 52,900  0.0075% 

1.03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706,578,488 99.6620% 2,347,500  0.3311% 48,600  0.0069% 

1.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 

708,691,188 99.9600% 227,500  0.0321% 55,900  0.0079% 

1.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708,690,588 99.9599% 227,500  0.0321% 56,500  0.0080% 

1.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706,557,488 99.6591% 2,344,400  0.3307% 72,700  0.0103% 

1.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708,695,788 99.9607% 224,400  0.0317% 54,400  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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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7个子议案需逐项表决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70,937,135 99.6250% 223,200  0.3135% 43,800  0.0615% 

1.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68,808,035 96.6349% 2,343,200  3.2908% 52,900  0.0743% 

1.03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68,808,035 96.6349% 2,347,500  3.2969% 48,600  0.0683% 

1.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 

70,920,735 99.6020% 227,500  0.3195% 55,900  0.0785% 

1.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70,920,135 99.6011% 227,500  0.3195% 56,500  0.0793% 

1.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68,787,035 96.6054% 2,344,400  3.2925% 72,700  0.1021% 

1.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

权 
70,925,335 99.6085% 224,400  0.3151% 54,400  0.0764% 

注：上述表格内比例是指该表决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各表决项占

比均保留四位小数并经四舍五入处理。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该议案的各项子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王璟律师、武嘉欣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